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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消费者立法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永超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反思危机爆发之前的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分散立法存在大量漏洞与空白,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意识不足;监管当局奉行金融效率至

上的监管理念,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多口惠而实不至。在金融危机后的立法改革中，美国政府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一大重心，最后通

过的金融监管法案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本文先是分析了美国金融消费局设置的理由，内涵和意义，继而结合中

国实践，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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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金
融消费者都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危机形成过程而言,金融机构

针对公众的过度信用创造使得金融系统积聚了大量信用风险,后者又

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美国住房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的发

放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宽松管制政策下的无风险套利诱惑又

导致贷款经纪人的掠夺性贷款泛滥。在信用卡市场上,金融机构滥发

信用卡同样严重,美国公众的信用总额从 1990 年时的 2386 亿美元飙

升至 2008 年 9 月底时的 9770 亿美元, 而信用卡坏账率增加了 18%;
房价持走低,原来高价购进房产的许多家庭陷入负资产状态,住房抵

押贷款无以为继,房产面临充公危险;股市暴跌,巨额财富瞬间蒸发。

受累于房产和股票价格下跌, 2008 年四季度美国家庭净资产比前一

季度跌 9%, 为 1951 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经济恶

化的覆盖面不止股市和房市,大批企业关门倒闭,失业率屡创新高,消
费者朝不保夕的恐慌日益蔓延⋯⋯

时至今日,在检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时,有一点已形成共识:
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监

管当局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结果纵容了

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痛定思痛,美国在

危机发生后的金融监管系统性改革中,除了强调对金融加强监管的传

统思路外,最重要的当属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署,致力于向消费者提

供透明、简明扼要和公平的交易信息。

一、美国金融消费者立法

此次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有针

对监管部门的，有针对政府的，在针对金融消费者方面最大的变革当

属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设立了。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设立

2010 年 7 月 21 日，奥巴马签署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标志历时

近两年的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该法案创设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BCFP)，专注于保护美国人免受不公平、滥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伤

害；BCFP 禁止欺诈性商业行为，确保信用卡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的

公平以及可为消费者所理解；BCFP旨在促进透明度、公平、问责制和

简化的消费者金融产品服或服务的市场准入；BCFP确保消费者远离

不公、欺诈和歧视；BCFP 确保具有可持续增长和金融创新的空间；

BCFP 确保传统未获得充足服务的消费者和社区获得金融服务。因

此，BCFP 作为一个独立的监管者，将在避免下一场金融危机方面发

挥关键性的作用。既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又保护安全、稳健的金

融体系，这两个保护目标表面矛盾，内在统一。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置的内涵

美国经过历次危机的经验总结及其针对性的立法修正行为，较

之其他国家，比较重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的成立，意味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位阶的提高，第一，该机构的成

立使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阻止其他法律法规变革的原因，从而使金

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和其他金融制度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第二该机构

的成立正式统一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相

同，美国原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体系也是相当分散，法律授予不

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领域，同时它们也相应地负责该领域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连金融消费者投诉监管体系也非常分散。这种分散

的监管模式带来的监管真空地带成为大量衍生金融产品不受监管，

金融机构过度创新、掠夺式金融繁衍的重要原因。该机构不仅改变

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分散的局面，而且该机构可以要求其他金融

监管机构的合作，争取了一定程度上的超级权利，弥补美国缺乏超级

监管权力的缺憾。

二、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美国的金融监管法为了获得通过，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作

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但是其迂回前进的方向不容置疑。其在金融

监管法中表现出的互相制约甚至互相矛盾的做法，势必在今后的执

行中带来种种的阻力和监管不利后果，但是对我国基本空白的金融

消费者保护监管情况而言，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

（一）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模式可能将成为全球主流模式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必将带来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消

费者保护的深刻变化，同时对其他国家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奥巴马

在其就法案通过的讲话中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成为全球统一遵循的准

则。联系到全球金融监管中诸如资本标准、内控准则等大都秉承美

国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创新，加之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已经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统一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因此，这种模式可能在

今后由国际金融组织或协会向世界各国推介，成为各国的金融消费

者保护的主流模式。我国在以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过程中也可以尝

试引入这一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二）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

对消费者的保护应当延伸到金融领域这是各国而一个共识，在我

国，由于消费金融发育较迟，立足于普通商品市场消费者保护的准则

不适合用于金融消费者。虽然金融消费者用于一般消费者的权利，但

是在具体的金融市场场景中如何复现其权利显得非常困难，有不少学

者曾尝试解释消费者权利，例如有学者提出金融消费者权利应包含公

平交易权、公平待遇权、实质履约权、享受服务权、信息保密权、人格尊

严权、安全保障权、自由选择权、免受欺诈权、持续教育权、拒绝搭售

权、获取标准服务权、免受掠夺信贷权、信息知悉便利权、救济途径知

晓权和调查协助求偿权等权利。但这些解释无法运用在实践中，是无

权解释；我国的法定解释还是空白，我国应该尽快立法，明确金融消费

者所应享有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手段及其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手段。

（三）以信息权为中心构建金融消费者权利体系。

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不一样的是，金融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或

服务更多的体现为信息的汇集与传递。金融行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

间的信心不对称比其他行业更加显著。这样的经济现实需要法律作

出相应的反应：一方面强化消费者的信息权，落实金融业者的信息提

供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另一方面由于相比其他行业金融业者在交

易过程中能获得同时也需要获得更多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因此也需

要法律强化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从比较法的角度，一般认为，相比

于传统民法，商事领域的立法具有更强的国际性，且经济全球化、一

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剧，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立法对我国的相

关立法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当然，在以信息权为中心构筑金融消

费者权利体系时，还应认真把握金融消费者权利体系与传统消法所

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以信息权为中心的金

融消费者权利体系并不排斥传统的消费者权利体系，而是建立在消

法所规定的消费者权利体系基础框架之上的。金融消费者应当纳入

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的一体保护，同时又有所侧重。

总之，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体现了奥巴马政府改革现有

金融制度的决心，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统

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对于混业经营下的消费者保护能力的提高具

有必要性，虽然利益集团在这新规下产生的博弈行为仍然可能影响

法规的效力，但美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摸索与创新是我国学

习的一个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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